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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案例，源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于今年6月下旬公布的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

据判决书，老钱一家三口，从1986年起就住在划船社区荷花
一村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内，后来户口也迁进了这套房子，再
后来向单位以30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

去年夏天划船社区成功拆迁。老钱一家住的这套房子，按评
估可获征收补偿款200余万元，或者拿一套80平方米安置房。

但这套房子的产权，拆迁时还登记在老钱的单位名下。去年，
街道拆迁办也是与老钱单位签的相关征收协议。

老钱已于2019年去世。老钱的妻子、儿子，因而与老钱单位
打官司。

谁应该拿这套房子的拆迁补偿呢？

老钱的单位是一家国有企业，
荷花一村这套房子最初是单位所
有的公房。

为这套房子，老钱和单位签过
三份协议。

第一次：1996年。
法院查明，1996年时候，老钱

与单位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载
明，“经党、政、工联席会议决定”，
荷花一村这套住房，由单位以内部
协商价卖给老钱，“房屋不再办理
房产证和土地证”，原二证正本由
单位归档，复印件由老钱保管，产
权归老钱所有，但不得买卖、转让。

签协议当天，老钱向单位付
了 30000 元房款，单位开具了收
款收据，并提供了土地证、房产证
复印件。

第二次：2004年5月。
2004年5月，老钱又与单位签

了一份协议，其中明确载明，荷花

一村这套房子已在1996年以内部
价转让给老钱，产权归老钱所有，
但未办理产权过户，现老钱提出要
求产权过户，经双方协商，在房屋
产权过户有关规定许可下，单位同
意老钱办理产权过户，过户所需一
切经费均由老钱承担，具体办理手
续也由老钱负责。

第三次：2004年5月。
随后，老钱再与单位签署了一

份《房地产转让合同》，其中载明，
单位将位于荷花一村的这套住房
以3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老钱，办
理转让过户手续需缴纳的税费由
老钱承担。

单位向老钱出具了办理房屋
产权过户手续的《宁波市存量房转
让、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以及
《授权委托书》，委托期限为45天。
但老钱因自身原因，没有及时去办
理这套房屋的过户手续……

在2012年6月底，老钱的单位
重新办理了荷花一村这套房子的土
地证和房产证，两证都登记在单位
名下。

老钱要求单位协助办理房产过
户手续未果后，于2012年8月向原
江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单位履
行协议、将荷花一村这套房子更名
为老钱所有。

原江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老
钱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房屋
过户已符合有关规定，驳回了老钱
的诉讼请求。

此后，这套房子仍由老钱及其
家属继续居住。

荷花一村于2022年拆迁，此前
老钱已过世。围绕拆迁补偿问题，
老钱的妻子和儿子与老钱的单位又
打起了官司。

老钱单位表示，当初和老钱签协
议协商的，是办理过户手续的问题，
并没有改变房屋的土地性质；荷花一
村这套房子，土地性质是国有划拨，
按规定，转让划拨土地上房产时应报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而直至拆
迁，这套房子的土地性质还是国有划
拨、没有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审批手
续，也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老钱单位认为，与老钱签的三
份协议，未经审批，系未生效合同。

老钱单位还指出，老钱在1996
年时候已经享受过福利购房——买
了朱雀新村的一套公房，且荷花一村
这套房子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内部

协商价出售的；而按国家相关文件规
定，每个职工家庭可享受一次福利购
房，超出部分需按市场价执行。

法院查明，老钱确于1996年以
27000元不到的总价，向单位购买了
一套朱雀新村72平方米不到的住房
（折合单价约 377 元/平方米）。之
后，又以30000元的总价买了荷花
一村这套房子（折合单价约 590 元/
平方米）。

但比较两套公房售价，法院认
为，荷花一村这套房子并非福利购
房，而是老钱基本按市场价所购。

法院同时认为，当年老钱与单
位所签的三份协议，均应认定成立
并合法有效。

对于单位所称荷花一村这套房
子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划拨土
地上的房屋买卖需要审批、未经审
批的合同未生效，法院认为——公
房买卖审批手续，是单位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应解决的问题；老钱早已
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并长期
使用、管理该房，单位理应及时履行
合同附随义务，协助老钱办理该房
屋购买审批、产权过户等相关手续，
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到老钱名
下；单位长期搁置不办，不予协助，
是损害了老钱的合法权益。

最终，法院确认荷花一村这套
房子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由老钱
的妻子、儿子享有；老钱单位应协助
老钱的妻子和儿子办理征收补偿安
置手续。

关于公有房屋的出售问题，国
务院于1994年、1998年、2003年发过
三次文。

199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
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
43 号）规定：要求稳步出售公有房
屋，职工购买现有已住用的公有房
屋可适当给予折扣，职工按成本价
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
能享受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
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
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超过标准
部分一律执行市场价。

1998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
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
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规定：按
照1994年《决定》规定进一步搞好现
有公有房屋出售工作，规范出售价

格，从 1998 年下半年起出售现有公
有住房原则上实行成本价，并与经
济适用房房价相衔接。

2003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
［2003］18号）规定：继续推行现有公
房出售，对因手续不全等历史遗留
问题影响公有房屋出售和权属登记
发证的，由各地制定政策，明确界
限，妥善处理，并且要搞活住房二级
市场，要认真理清影响已购公有房
屋上市交易的政策性障碍，鼓励居
民换购住房。

老钱向单位购买荷花一村这套
公房，就是在国家公房出售政策随
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断调整、放
宽的大背景发生的！

记者 施文

为了这套房子，签过三份协议

十多年打了两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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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单位的，户口是个人的
当年买房是付了钱的

这套房子的拆迁补偿
到底该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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